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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

聯 絡 人：徐詩婷05-2251979#21

電子郵件：a1996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15107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學年度輔導團新任輔導員甄選實施計畫.pdf (111ED21302_1_14160432194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-111學年

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新任輔導員甄選實施計畫(如附件)，請

貴校轉知相關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、本市110學年度精

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、本

市110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暨本市國民教育

輔導團組織設置及運作要點辦理。

二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擔任本市之現任國中、小編制內合格教師。

(二)實際擔任教學工作至111年7月底止，任教年資滿2年(含)

以上。

(三)未有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1條、第33條及「教師

法」第14條第1至7款之情事者，且最近3年考績未考列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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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條3款或丙等以下情形者。

(四)熟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基本理念與相關知能，

並具備該遴選領域之專門學科素養及教學輔導知能。

(五)對本市課程推展工作深具熱誠者，且能積極參與各項研

習調訓，並將經驗推展至本市各校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採自願報名(請先與該領域召集人報告)或推薦(含輔導團

國中、小各領域召集人、副召集人或專任輔導員推

薦)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7月14日(週四)止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符合本簡章「報名資格」者，請填妥附件表

格（推薦表、報名表擇一填寫即可），逕送領域中心學

校報名，再由領域中心學校彙整後，於7月14日(週四)下

班前逕送十二年國教專案辦公室。

(四)簡章及相關表格可逕自嘉義市十二年國教專案辦公室網

站最新消息，下載使用。

四、甄選時間：111年7月20日(週三)上午10時。

五、檢附團員徵選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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